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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源学上考察，“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由“demos（人民）和 kratos（统治）”a 组成，意为“人

民统治”。马克思指出“民主”是“人民当权的”，b 即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回顾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经验，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权为民所有的新政权

国家权力归谁所有，是民主的首要课题。民主重在回答“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c 问题，人民当家

作主首先回答了“谁”当家作主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

程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实现权为民所有。

（一）权力结构的民主化变革：从资产阶级民权到无产阶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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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实践始

终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

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雏形，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

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法治

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转向民主和民生建设的统一，中国共

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更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

实现了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享，解决了“谁当家作主”和“如何当家作主”的

根本问题，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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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屡屡挫败表明，从西方拿来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在

中国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寸步难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新，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

主主义革命。伴随“人民”的出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救国之路。

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民主思想的精髓，强调民主共和必须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宣扬“若国民党

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a 但在国民党之后的革命实践中，表面的宪

政体制掩盖了由少数人操纵的政治权力结构，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蓝图被束之高阁。

毛泽东吸取新三民主义的精髓，提出“人民民主”。他认为，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

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

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b 毛泽东洞察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必然导致革命不彻

底，故提出“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

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c 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打破固有权力结构，实现由资产阶级享有民权

转向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

（二）人民主体性彰显：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变革了中国政治的权力结构，那“人民”究竟指什么？马克思认为，“真实的人民，

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d“人民”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所有无产者，它“比无产阶级有着更广

泛的所指”。e 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强调人民民主，以实现权力属于最大多数人的民主。

“人民”的范围在民主革命实践中不断扩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人民”在无产阶级之外涵括小

资产阶级，中共二大提出“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f 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人民”是“纯粹意义上的‘无产者’”。g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

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h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

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i

资产阶级也被纳入“人民”的队伍。

“人民”的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实践中不断丰富。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

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j 人民是“历史剧的剧作者”k“人

组成人民的集合性存在是国家产生的现实基础”。l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力量不断被纳入“人民”

阵营，成为民主政治的中流砥柱，逐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

（三）实现民主关键一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m 新民主主

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使无产阶级成为新的国家主权者，走出了民主革命的关键一步。

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实践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性质决定革命的进程为：“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

a《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20 页。

b《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7-1478 页。

c《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75 页。

d《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51 页。

e陈培永：《重思马克思的“人民”概念》，《哲学动态》2018 年第 1 期。

f《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33 页。

g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0 页。

h《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31 页。

i《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5 页。

j《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57 页。

k《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08 页。

l林尚立：《论人民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 页。

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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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a 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

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b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建立，开

启了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征程。民主政治建设并没有统一标准，旧民主主义革命表

明西方民主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政治制度应根植中国土壤、立足中国国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是无产阶级民主在中国实践的第一个重要成就。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权为民所用的民主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权为民所有。那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权力如何运行，人民通过什么方

式行使权力，成为亟需回答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制度设计上，以民主的广度、深度、范

围为标尺，逐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雏形，解决了人民“如何”当家作主。

（一）选举民主：确保民主的广度

民主的广度指“社会成员中参与决策的比例”。c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坚

持民主集中制，通过选举民主让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确保政治权利非少数人所有。由此，社会主义民主

确定了适当的广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民意置于首位，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d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制”民主，有别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分权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选举程序上，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真实地享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选举的权力本身是民主的制度保证”，e 民主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区别于西

方一人一票的“一般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以看似民主、公正的程序设计遮蔽其阶级性，实质是资产阶

级享有的少数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民主选举选出真正

对人民负责、维护民意的代表，人大代表收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行

为规范。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民主和集中、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使广大人民有效参与政

治生活，最大广度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二）协商民主：开掘民主的深度

民主的深度，是指参与的质量。协商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

确定的”，f 在制度设计上确保充分且包容地展开理性对话。

协商民主具有对话性，人民通过理性对话达成社会联合。“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g 在我国宪法中已明确规定，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

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对话性的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减少由政治、经济资本的不对称性带来的不正义，

尊重他者权利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汇聚党和政府、社会、人民力量，以对话合作挖掘人民民

主的深度。协商民主具有公共性，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协商民主的公共性在于开辟协商的社

会空间，其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h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民主协商对话，尽可能就公共议题

取得共识，有效整合社会多元化群体。协商民主彰显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不同阶层都能享有当家作主

a《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66 页。

b《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726 页。

c [ 美 ] 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13 页。

d《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451 页。

e [ 美 ] 乔万尼 •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02 页。

f [ 美 ] 科恩：《论民主》，第 21 页。

g《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第 450 页。

h房宁：《民主的中国经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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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通过理性对话充分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三）自治民主：拓宽民主的范围

自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实践中的创新，基层群众性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这一

历史时期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雏形，将民主的范围推广至各少数民族

地区，使民主深入至社会管理系统的基层，有效保障人民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自治民主具有双重

效应：就共同体而言，它有助于共同体成员的合作与团结，培育公共精神；就整个社会而言，它有助于

人民共同利益的表达与实现，促进社会和谐。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更大范围的自治民主。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

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a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推进多民族国家的

社会整合。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并维护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赋予各少数民族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自治

权，确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

基层群众自治激活了人民自主性和社会自治性。我国的代表制民主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引入群众自

治，融合了直接民主的要素。1949 年后，农村形成“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

会委员会”b 等基层社会组织，城市开始出现防护队、防盗队和居民组等群众性自治组织，逐步建立起

以乡村农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等为具体组织形式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基层群众自治是社会主义

民主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实践，人民从依附性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当家作主，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提升自

我效能感，培育“民主性格”，c 维护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民主是一系列程序，民主政治有赖于制度运转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权利运行机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

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深度和范围。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建立权为民所赋的法治体系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逐步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如何确保国家权力运行的公正性，成为

民主实践面临的新难题。解决此难题的关键是要保证权为民所赋，要规定权力的来源及其合法性基础，

以法律捍卫人民权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建

设，建设依法治国的法治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一）法制建设的缘起：规范国家权力运行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波三折。面对现实困境，邓小平提出：“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

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d 为遏制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的法制建设应时而生。

沿着民主和法制关系的思路追问：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何以共生？法制建设何以有效保障人民当家

作主？关键在于法制为国家权力运行划定轨道。首先，民主需要法制予以保障。邓小平指出：“我们历

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e 因此，

民主建设迫切需要对专制主义传统“祛魅”，使民主在法律轨道上运行。其次，法制是反对专制权力、

保护人民权利免受侵害的屏障。法制是以他律为特征的行为规范，通过建立确定性行动框架，有效防范

权力失控或异化，使民主正当运转。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保驾护航，是人民

当家作主的全面落实期。

a《列宁全集》第 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49 页。

b《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98 页。

c [ 美 ] 卡罗尔 • 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97 页。

d《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48 页。

e《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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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制建设的路径：国家权力回归人民

法制建设为国家权力运行划定轨道，是对人民的国家权力赋权者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使国家权力回归

人民。习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a“赋

权”思想可追溯至卢梭，人们让渡一定权利，结合成更强大的集合力量，“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

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b 协力抵抗生存的阻力。赋权需要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确保由人民

所赋予的国家权力服务人民，人民赋予民主政治生命力，法制赋予民主政治行动力。法律能赋予民

主政治以行动力，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分配利益，表达人民公共意志。亚里士多德认为，“已成立的法

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c 权为民所赋的法治机制，

确保了法律和人民权利的有机统一。

其一，权为民所赋决定了人民是权力主体，“良好的法律”通过对人民权利的确认，落实了权力为

人民服务的法律责任。以公权力而言，人民是赋权主体、公权服务对象，国家接受人民权利让渡而成为

服务人民的主体。在作为服务主体的国家与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之间，通过明确权力行使者为人民服务

的法律责任，建构了主体间性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如恩格斯所言，“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

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d

法律的关键在于自觉表达人民公意。

其二，国家权力源于人民是权为民所赋的核心，由人民意志确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强化

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效力。正因为法律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自觉遵守，内化为行为

规范和律令，法律的行动力才得以发挥。法律作为赋权者的意愿集合，是国家权力服务于人民的准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为了让制度获得普遍认同与遵循，中国共产党以法律打造权力的

铁笼，以依法治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三）法律权威的树立：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民主与法制结合，发挥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e 依法

治国，强化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明方向。依法治国，将“法制”上升

为“法治”。“法治”的核心是树立法律权威，强调政府要贯彻执行法律。所谓“立善法于一国，则

一国治”，f“法治民主”意味着从“人治”转变为“法治”。罗隆基指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

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g 法治实现权力非人格化，为民主政

治构建权力制约机制。

依法治国，通过法治建设达至民主政治。法治建设与民主建设共生：一方面，法律确立民主

的内容。法律反映的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政治利益，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由此确立权力

行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法律确定民主的制度化形式。法律将国家、社会、政党三维政治结构的权力

关系固定下来，通过明确规则来约束权力，确保权力运行的正当性。法治以法律的绝对权威划定群己权

界、限定国家权力、监督权力运行，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为人民权利提供法律保障。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

设。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能够约束国家权力运行，落实权为民所赋。   

a习近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 年第 9 期。

b [ 法 ]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9 页。

c [ 古希腊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99 页。

d《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567-568 页。

e《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4 页。

f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678 页。

g罗隆基：《人权法治民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年，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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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权为民所享的民生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强调权为民所赋，最终目的是实现权为民所享。中国共产党旨在响应人民呼声，“实

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们维护人权最基础、最首要的工作。”a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权为民所享，重点是民主和民生的有机统一。

（一）民生建设：实现民主的旨归

民主和民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生性环节。人民当家作主追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终落脚点是

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民生建设的旨向。民生是民主政治的内在

使命。邓小平指出，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评价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

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b 以改善人民生活为

政治体制的标准，表明民主建设的落脚点是民生建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向更加要求实现

社会主义实质民主，民主政治的内涵因民生而不断丰富。民生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核具有同一性，本质

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民生是民主建设的现实基础。纵观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历程，人民民主发展有赖于民生建设。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任务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民生建设隐而未彰；新

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人民基本生存需求，为民生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改革

开放后，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分配的公平公正，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立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

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

（二）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人民生存权

贫困关涉人类基本的生存权，判别标准是难以获得维持生存的最低需要量。“贫困概念中存在着一

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c 绝对性贫困意味着基本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最突出的民生短板。消除贫困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后一公里”。

我国脱贫攻坚从粗放解决整体贫困到精准实现个体脱贫，全方位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

首先，力图使实现当家作主的人民获得经济解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响了脱贫攻坚战，通过教

育、医疗、养老等基本服务，使人民获得经济生活保障。其次，精准扶贫脱贫保障每个个体的生存权利。

针对空间性集中贫困与剥夺性失衡发展，精准扶贫脱贫战略着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从“大水漫灌”

转向区域瞄准、从宏观减贫转向区域集中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发挥民主和民生建设合力。第一，

民主是扶贫脱贫的助力。通过加强贫困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使广大贫困人口参与民主决策、管理、监

督，建立参与式扶贫模式，自下而上推进扶贫工作。第二，扶贫脱贫是民主的绩效。民主和民生结合的

关键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共享发展中发挥主体的本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以精准扶贫脱贫为基本战略，建

设保障个体生存权的共同体。

（三）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维护人民发展权

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是人民性与价值性的同一，民主政治需要保障人民幸福的民生福祉。关于“美

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对比了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认为“幸福的生活就在于德性的

实现活动”。d 享乐的、政治的生活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幸福的生活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民主建设

指向“共同善”，即共同体富足以及个人全面发展，实现美好生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应然价值取向。

从脱贫攻坚到美好生活，是从满足人们生存性需求到更高级需求的发展进程。“民生建设，不仅关

a《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27 页。

b《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3 页。

c [ 印 ] 阿马蒂亚 • 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26 页。

d [ 古希腊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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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们的生存，而且关注人们的发展”，a 精准扶贫脱贫是满足人民生存性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是回应全面发展的更高要求。“‘小康社会’之后，应是‘公正社会’”，b 要求“五位一体”

建设的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民生建设，“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

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c 民生建设的着力点从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

转向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社会资源分配向老、弱、病等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推动社会平衡发展。

从保障人民基本生存到实现美好生活的民生建设，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实践。党的十九大提出民

生建设的定位和具体政策指导，坚持权为民所享，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将人民的整体生存和

个体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增强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

生政治与民主建设相呼应，以权为民所享为目的，从改善人的基本生存，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保障

个体的物质财富，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关注绝对贫困的整体性问题，到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

的社会的文化发展。”d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成为国家权利

的拥有者，回答了“谁”当家作主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奠定了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雏形，

解决了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建设法治民主，人民当家

作主有法律保障；新时代，民主建设和民生建设紧密结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其一，确证权力的合法性。坚持人

民是权力的来源、民主的主体，国家权力合法性源于人民。其二，确立权力的正当性。通过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来建立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政治结构，推进人民政治参与和社会自治。其

三，确保权力的共享性。通过民主建设和民生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这一为了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积累了协商民主

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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